[image: E:\！！！张津夷\工作\08公司宣传\公司VI设计&名片\20200907康信君安报告封面\康信君安信纸20200906-简4.png]
关于融创杭州望江未来社区项目2021年4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滨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提交了《融创杭州望江未来社区项目2021年4月资金支付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杭州望江未来社区项目2021年4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1年3月30日提交的2021年4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支出共计941.50万元。根据尽调报告中的目标成本分类方式，我司对资金计划中的支付款项进行整理、分类，其中：支付前期费用911.50万元、管理费用20.00万元、营销费用10.00万元。
	中航信托•天垣11号融创杭州望江未来社区项目
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杭州融创望江未来社区项目月度资金使用计划（2021年4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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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目标成本
	合同金额
	已签订合同占目标成本比例
	累计已付款（含无合同）
	本月申请金额

	土地成本
	639,985.00 
	618,564.00 
	96.65%
	637,215.77
	0.00 

	前期费用
	6,264.00 
	2,189.33
	34.95%
	979.55
	911.50

	建安费用
	238,122.00 
	0.00 
	0.00%
	1.77
	0.00 

	管理费用
	20,647.00 
	0.00 
	0.00%
	22.44
	20.00 

	营销费用
	20,647.00 
	109.75 
	0.53%
	0.00
	10.00 

	财务费用
	30,704.00 
	0.00 
	0.00%
	0.07
	0.00 

	税费
	99,812.00 
	0.00 
	0.00%
	169.64
	0.00

	总计
	1,056,181.00
	620,863.08
	58.78%
	638,389.24
	941.50


注：1、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项目公司目标成本来源于信托尽调报告，待取得首董会批准的目标成本测算后将进行修正；
3、 土地成本及土地合同包括：（1）土地款、（2）土地契税（3）市政配套费。
4、 建安费用包括：（1）建安工程款、（2）基础设施工程款、（3）公共配套设施工程款。

二、3月份资金计划使用情况
项目公司2021年3月资金计划支出20,233.44万元，实际资金支付18,807.79万元，其中：土地成本支出土地成本支出18,651.77万元，建安费用支出0.38万元，管理费用支出1.00万元，税费支出154.64万元。2021年3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3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
	资金
类别
	3月份资金计划申请金额（万元）
	3月份资金计划执行金额
（万元）
	月度计划资金使用率
	支出说明

	土地成本
	19,000.00 
	18,651.77
	98.17%
	契税

	前期费用
	893.44 
	0.00
	-
	-

	建安费用
	0.00 
	0.38
	-
	银行代扣代缴水电费

	管理费用
	20.00 
	1.00
	5.00%
	业务招待费1万元

	营销费用
	10.00 
	0.00
	0.00%
	项目未施工且无营销团队，未产生费用。

	税费
	310.00
	154.64
	49.88%
	印花税

	合计
	20,233.44
	18,807.79
	92.95%
	-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根据《3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显示，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与实际支付产生的差异为：前期费用申请支付主要为设计费及不可预见费150.00万元，因工程规划方案暂时未通过及2月份放假项目各项进度延迟未达预计支付节点；管理费用、营销费用共计30.00万元为预估金额，管理费用实际仅支付业务费，因无营销团队、临时案场未定，未达到支付营销费用节点，故未使用营销费用。
2、 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一）前期费用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4月计划支付前期费用共计911.5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依据项目公司与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商品住宅及商业商务用房项目交通组织篇（规划设计合同）》，合同金额为20.8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取得方案批复后7天内一次性支付总价款，本月预计支付20.80万元，为该合同首次付款并一次性支付总价款；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bookmark: _GoBack]依据项目公司与浙江宝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商品住宅及商业商务用房项目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咨询合同》，合同金额为114.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30%；本次为该合同首次付款，预计支付35万元，占合同金额的30.7%。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依据项目公司与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商品住宅及商业商务用房项目幕墙工程设计合同》，合同金额为190.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7天内，支付合同总价的20%；方案设计完成（经发包人及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确认）并提交相应方案文本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0%；本次为该合同首次付款，本月预计支付40.00万元，占合同金额的21%。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依据项目公司与深圳市万相无形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地块项目户型优化设计合同》，合同金额为71.73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一周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50%；本次为该合同首次付款，本月预计支付40万元，占合同金额的55.77%，超出预付款4.13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审核超出部分是否在合理区间内，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 依据项目公司与杭州伽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商品住宅及商业商务用房项目日照分析合同》，合同金额为19.3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在提交日照分析报告时一次性支付；本次申请支付合同总价款19.3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6） 依据项目公司与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商品住宅及商业商务用房项目景观分析合同》，合同金额为30.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分析成果提交验收后一次性支付；本次申请支付合同总价款30.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7） 依据项目公司与浙江省地矿勘察院有限公司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商品住宅及商业商务用房项目基坑围护设计合同》，合同金额为58.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基坑围护施工图交付后10个工作日支付合同价款的80%；本次为该合同首次付款，预计支付至基坑维护施工图设计费46.4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8） 依据项目公司与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商品住宅及商业商务用房项目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合同暂定金额为1,160.00万元；根据合同规定：报建方案政府审批通过后7日内支付10%，建筑专业初步设计出图后7日内支付20%，配合施工图阶段提供深化设计的墙身大样及配合初步设计报审通过后7日内支付10%；已支付至方案出图款696.00万元，占合同暂定总价的60%，剩余未支付金额464.00元。本月拟支付470.00万元，超出合同暂定金额6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审核超出部分是否在合理区间内，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9） 依据项目公司与上海于舍室内设计事务所签订的《杭政储出【2020】35号地块C户型室内设计工程合同》，合同暂定金额为109.7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一周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作为定金，方案阶段提交室内装饰施工图设计平面布局、设计说明、效果图后一周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30%；扩初图阶段：提交平面布置图、所有空间立面图、物料清单后一周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本次为首次付款，本月预计支付60.00万元，占合同金额的54.67%；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10） 前期费用中有不可预见费150.00万元，该金额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在使用不可预见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经审核，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计划中前期费用预计支付9笔，均已签订合同，上述第（8）条预计支付金额超出合同金额6万元，实际付款时我司会对付款资料进行审核，最终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其他款项计划支付金额基本符合合同约定，我司认为2021年4月资金支付计划与项目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前期费用中不可预见费为15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二）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4月计划支付管理费用共计20.00万元，为报销业务招待费、办公费用、缴纳社保等支出。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营销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4月计划支付营销费用共计10.00万元，项目营销团队未组建，该费用为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相关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结论：
本次杭州滨来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2021年4月资金计划包含三大项目，分别是前期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统计了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对费用明细进行审核分析，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4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实际支付时对于资金计划外款项，我司上报信托，经审批后，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望江未来社区项目组
                                                 202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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